
《栾川康养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承包合同》
之补充协议二
成本代码：2.3.1
合同编号：LCS1-QQ-002 -B02
发包方（甲方）：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
设计方（乙方）： 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

签订日期：      2023年 02月15日   
《栾川康养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承包合同》之补充协议二
甲方：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

乙方： 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
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2020年09月签订了编号为LCSI-QQ-002的《栾川康养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承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)；于2021年01月签订了编号为LCSI-QQ-002-B01的《栾川康养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一”)。
其中，“原合同“原合同”及“补充协议一”统称为“设计承包合同”。

因项目需要，经双方约谈协商在设计承包合同的设计范围基础上，对S1地块相关楼栋施工图进行设计修改，具体约定如下：
第一条  增加的设计范围和内容：

1、S1地块修改工作量：

（1）S1地块16#、12#、17#、18#、19#（原户型）修改为非装配式。

（2）12#、17#、18#、19#楼户型修改，按装配式出图，后修改为非装配式出图，并发审图公司审核。

（3）S1地块立面方案及立面造型修改。

第二条  新增设计费明细及付款

1、经双方约谈协商，本合同含税金额为：人民币（大写）：壹拾玖万元整 ， ¥190000.00元。其中不含税金额为 179245.28 元，增值税率为6%，税款为10754.72元。除此之外，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修改费用。

2、付款方式：
2.1乙方提交各专项施工图设计成果，达到合同及甲方要求并经甲方认可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本协议约定设计费的85%。

2.2乙方配合本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及消防验收并配合甲方完成结算后10日内，支付本协议约定设计费的15%。

3、乙方为(【一般纳税人】(【小规模纳税人】，甲方每次支付合同价款前，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开具相应金额的税率为6%的(【增值税专用发票】(【增值税普通发票】。
 就新增设计内容甲方应向乙方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

	序号
	资料及文件名称
	备注

	1
	规划设计条件及设计用地红线图
	

	2
	设计任务书
	

	3
	建筑方案图和方案资料
	

	4
	建筑施工图
	

	5
	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	

	6
	精装修点位图
	

	7
	施工组织方案图（包括塔吊位置及构件堆放场地位置）
	


第四条  就新增设计内容乙方应向甲方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：

1、乙方应向甲方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清单如下：

	资料名称
	出图日期
	套数
	备注

	土建施工图
	/
	22
	正式盖章版蓝图


2、以上各阶段设计应满足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和甲方的要求，并同步提供与最终设计文件相一致的相应各专业电子文档。

3、因甲方原因，影响设计时间可顺延，但甲方不再向乙方另行支付误工等一切额外费用。

注：乙方为完成以上工作内容而发生的差旅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4、截至本协议生效之日止，乙方就设计承包合同中S1地块无权向甲方主张截止日期前的其余事项修改费。
第五条  其他

1、本补充协议为设计承包合同的补充约定，是设计承包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以设计承包合同的约定为准，本补充协议与设计承包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
2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  柒  份，甲方执  伍  份，乙方执 贰 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	甲方名称：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

（盖章）
	乙方名称：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

         （盖章）

	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	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
	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	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
	住所：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河北路1号
	住所：海南省老城镇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与美伦路交界处海南生态软件园E-01地块美伦熙语19#住宅楼3（层）303（室）

	邮政编码：471500
	邮政编码：571925

	电话：
	电话：

	传真:
	传真:

	税号：91410324MA9FJURUXE
	税号：91460100MA5TKH024X

	开户单位：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
	开户单位：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

	开户银行：河南栾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君山支行
	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迈软件园支行

	银行账号：66616011400000260
	银行账号：2201080509100598279

	签订日期：2023年 02 月15日
	签订日期：2023 年 02 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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